
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44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6年11月02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逕為分割
    面    積：***65,265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一般註記事項）地籍圖線更正
                  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地號：１４４－１、１４４－２地號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地號：０１４４－０００３、０１４４－０００４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65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土地重劃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65年03月27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37949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南市東區生產路６８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107嘉地水字第000621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36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6年10月     *******32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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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44-0001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8年02月12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分割
    面    積：****3,700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一般註記事項）地籍圖線更正
                  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分割自：１４４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8年01月0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買賣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07年12月19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嘉義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1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6347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２之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107年12月     ******7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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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44-0002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5年09月12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3,567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1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一般註記事項）地籍圖線更正
                  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分割自：１４４地號
                  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６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稠後段豐稠
                  小段１４４－２地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8年01月0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買賣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07年12月19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嘉義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1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6347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２之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107年12月     ******7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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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44-0003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8年01月0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塗銷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**134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水利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分割自：０１４４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7年01月19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徵收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06年11月10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嘉義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1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660151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106年11月     ******86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本土地有下列類別之參考資訊：非都市土地取得興辦事業計劃核准文件辦理使
                用地變更編定相關資訊，請查閱土地參考資訊。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
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https://moiref.land.moi.gov.tw/pubref/
            五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
嘉
義
縣
水
上
地
政
事
務
所

63 28



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44-0004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8年01月0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塗銷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**788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水利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分割自：０１４４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7年01月19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徵收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06年11月10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嘉義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1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660151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106年11月     ******86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本土地有下列類別之參考資訊：非都市土地取得興辦事業計劃核准文件辦理使
                用地變更編定相關資訊，請查閱土地參考資訊。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
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https://moiref.land.moi.gov.tw/pubref/
            五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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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56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06月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1,716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65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土地重劃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65年03月27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6347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２之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上地登字第004398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76年08月     *******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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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57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06月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1,297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65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土地重劃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65年03月27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6347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２之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上地登字第004399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76年08月     *******7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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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58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06月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27,455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2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65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土地重劃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65年03月27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37949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南市東區生產路６８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朴地字第049416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36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6年10月     *******32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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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鹿草鄉馬稠後段豐稠小段 0158-0001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1年09月05日14時4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邱英峰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Q9JXQCMWU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水上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蔡瓊華       
    水上電謄字第072866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06月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註記
    面    積：******601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特定專用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1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**82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因分割增加地號：１５８－４～１５８－５號
                  權狀註記事項：馬稠後段豐稠小段２２、２２－１建號之建築基地地號：馬
                  稠後段豐稠小段１４４、１５６～１５８、１５８－１號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65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土地重劃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65年03月27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37949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南市東區生產路６８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朴地字第049417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1年01月******136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6年10月     *******32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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